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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本指引所載資料及內容，是從可靠途徑取得公開資料後，加以分析和詮釋編製

而成的。該等分析及詮釋的資料均未經個別核實；衞生防護中心不會就本指引

所載資料及／或內容是否準確、完整、切合時宜或正確而作任何形式的擔保、

保證、陳述或認可，也不會亦不能向任何人士承擔責任。本指引所載資料及／

或內容不應視為可倚仗的專業意見，也不應作為可取代合資格專業顧問服務的

意見。任何人士因倚賴本指引所載的部分或全部資料及／或內容而採取或不採

取行動，以致招致或引致損失時，衞生防護中心概不承擔或承認責任。  

 
1. 引言  

 
水療浴池在香港日趨普及。然而，水療浴池的構造、高水溫，以及使用頻

繁等情況，全部均有利各種微生物滋長。保持浴池水質潔淨可算是極具挑

戰性的工作。  

 
水療浴池是獨立浴池，池水溫暖而攪動，供使用者坐在或躺在 (水浸至頸

部 )其中，但並非供游泳用。池水經加熱、過濾和化學消毒。水療浴池不

會在使用者每次使用後便排走池水、進行清潔工作或重新注水，而是經眾

多使用者使用後或在一段長時間後才會進行這些工作。  

 
商業水療浴池是設於商業機構或公共建築物內的水療浴池，通常供到該處

所的人士使用。設置商業水療浴池的場所通常包括酒店、健康中心、美容

院、健身室、體育中心和體育會、游泳池場館及度假營。  

 
員工、使用者及任何人士均可能因接觸水療浴池的池水或霧氣而受到感染。

本指引旨在協助負責管理及／或經營水療浴池的人控制感染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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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康樂用途的水設施可傳播的疾病  

 
 設計或操作不良的水療浴池會對公共衞生構成重大危害。水療浴池較游泳

池細小得多，而使用者人數與池水容量相比，比例亦屬較高，故水療浴池

中的有機物質數量遠高於游泳池。這些情況均讓病原體在水療浴池中容易

生長。因此，水消毒是控制措施的關鍵，但水療浴池池水加溫和有機物含

量高均會使有效的消毒難以維持。  

 
 多種病原體都與使用康樂用途的水設施的池水有關。這些病原體均會影響

皮膚、耳朵、眼睛、胃腸道和呼吸道。  

 
2.1 胃腸道疾病  

 池水一旦受污染，可引致使用者患上腸胃炎、傷寒、隱孢子蟲病和桿菌性

痢疾。  

 
2.2 呼吸系統疾病  

 使用者可經由緊密接觸的環境或處理不當的池水而感染感冒、鼻竇炎和咽

喉炎。  

 
 攪動的池水會導致霧氣形成，讓人體吸入。這表示即使不在水療浴池緊接

範圍內的人亦可吸入霧氣。如霧氣帶有退伍軍人桿菌，情況尤為嚴重。  

 
2.3 眼、耳、鼻、咽喉及皮膚感染  

 池水中如有病原體，可導致使用者眼、耳、鼻、咽喉和皮膚感染。緊密的

身體接觸和媒介物 (例如毛巾 )亦可傳播腳癬、膿疱瘡和疣。  

 
3.  感染控制  

 感染控制須多管齊下，包括妥善的制度 (風險評估及管理；標準操作程序；

處理意外、事故及緊急情況的措施；巡查；審查；持續質素改善、保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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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方式等 )、適當的人員 (員工安排、督導、培訓、資格等 )、妥善的控制措

施 (過濾、消毒、浴池規則、指示牌、使用者教育等 )，以及妥善的環境控

制措施 (水質監測、通風控制及負荷率等 )。  

 
4.  使用者的衞生守則  

 
4.1 使用者有腹瀉時不得使用水療浴池。  

 
4.2 使用水療浴池前，使用者應沖身和淋浴，以及如廁和洗手。  

 
4.3 使用者須知  

 浴池經營者應向使用者提供適當使用水療浴池的書面須知 (參見附錄 I)。

使用者的行為因素 (例如浸泡時間的長短、在特定的時間內的使用者數

量，以及使用者的各種行徑—濺起池水和把頭部浸泡在水中等 )，均與患

病的風險有直接關係。  

 
4.4 健康預防措施  

 孕婦或有附錄 II 所述病理情況的使用者，在使用水療浴池前應先徵詢醫

生的意見。浴池經營者應向使用者提供有關健康預防措施的資料單張。  

 
5.  浴池、設備及浴池周圍環境的潔淨工作  

 
 應定期而有系統地清洗和消毒浴池及整個系統。經營者宜訂定常規潔淨程

序。  

 
5.1 每日例行潔淨程序  

a.  以適當濃度的消毒劑 (例如次氯酸鈉，以 1 份 5.25 %的漂白水與 99 份

清水混和，使有效氯成分為百萬分之 500 分 (500ppm))清洗大堂、淋

浴間、洗手間和更衣室範圍，再以大量清水徹底沖洗乾淨，然後抹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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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清除水面的油脂、毛髮和可見的污物 (在有需要時應使用抽吸設備 )。  

c.  如可行時，把水療浴池遮蓋起來，以減少環境受污染的程度 (例如沾

上碎屑和污垢 )。  

d.  抹乾浴池周圍的水，尤其是角落位置和污水排放口，以防止蚊子和細

菌滋生。  

e.  提供給使用者的浴衣或毛巾，每次用後應清洗並消毒。  

 
5.2  每周例行潔淨程序  

a.  每周或當濾水器壓力有變時更頻密地回洗濾水器。  

b.  清洗池壁、池底、扶手和樓梯，以清除頑固污漬。  

c.  清洗淋浴設施，以清除積聚的污垢和肥皂。  

d.  檢查瓷磚有否破損。  

 
5.3  高氯化處理程序  

 不建議使用高氯化處理程序作為常規程序，或即使偶爾以高劑量的衝擊性

方法來消毒，以補浴池處理程序的不足，也屬不宜。這是欠妥的做法，也

會產生不良的副產品。然而，假如出現問題－可能微生物測試的結果不

佳，或在處理時出現災難性事故－則可能須進行高氯化處理。此外，這也

可以是解決使用者腹瀉造成污染問題的方法，因為一些腸道病原體 (例如

隱孢子蟲卵囊 )無懼正常水平的殘餘氯氣。  

 
5.4  排空池水和清洗浴池  

 大型浴池的污染物含量相對上低於小型浴池，因此考慮到實際可行的因素

後，相隔較長時間才排空池水一次，也許亦屬合理。一般來說，每星期排

空池水和徹底清洗浴池一次。  

 
6.  浴池受污染的情況  

 
6.1 如水療浴池發生污染事故，最安全的做法是排空池水，潔淨和予以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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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才重新注入池水和開放浴池。小型浴池更應這樣做。  

 
6.2 浴池中的排泄物  

a.  有關程序須視乎糞便是否成形和能否完整地移除。如屬固體糞便，應

立即使用長柄勺子或細孔網從浴池中撈走糞便，並經廁所沖走 (切勿

倒進浴池排水渠 )。必須確定已撈走和處置所有糞便，否則糞便可能

會廣泛散布在浴池中，屆時便須關閉浴池，並須考慮以下處理鬆散糞

便的建議。在此過程中曾使用的所有設備，均應以 1% 的次氯酸鈉溶

液消毒。如浴池正使用適當的殘餘消毒劑妥善運作而酸鹼值正常，則

無須採取進一步行動。  

b.  如糞便屬鬆散的狀態，則須關閉浴池；盡可能清除和處置最多的糞便

(例如以真空吸走、清掃走 )；在浴池進行高氯化處理，即以百萬分之

20 分的次氯酸鈉留置 13 小時或以百萬分之 50 分的次氯酸鈉留置 5

小時；當浴池的殘餘消毒劑和酸鹼值處於正常水平時，便可重新開放

浴池。在進行高氯化處理時，應關閉和避開紫外線或臭氧裝置。浴池

的裝置 (包括閥等 )均應能抵受高氯化處理。  

 
6.3 浴池中的嘔吐物  

 應把浴池暫時清場，以便清除污染物，以及讓殘餘消毒劑中和感染性微

粒。待殘餘消毒劑含量和酸鹼值水平的測試達滿意程度時，浴池才可再開

放使用。  

 
6.4  處理濺在池邊的血液、體液或其他可能會傳染的物質  

a 一旦有上述物質濺在池邊時，員工須穿著適當防護衣物，立即在浴池

表面進行除污工作。有關適當的個人防護措施建議，請參閱衞生防護

中心發布的《感染控制指引》中「個人防護裝備」一節。  

b 以用後即棄的吸水性物料清除可見的血液，再以 1 份家用漂白水

(5.25% 次氯酸溶液 )混和 4 份清水的溶液，沾濕抹布或抹手紙加以擦

拭，待 10 分鐘後，以清水過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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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處理其他體液 (例如嘔吐物 )時，應先以用後即棄的吸水性物料清除可

見的物質，然後再以 1 份家用漂白水 (5.25% 次氯酸溶液 )混和 49 份清

水的溶液來消毒，待 15 至 30 分鐘後，以清水過淨。  

 
6.5 維修人員的培訓和資格  

 員工應了解水療浴池的潛在健康風險，制訂必要處理程序，而設備和化學

品則安排妥當並可隨時取用。所有浴池均應備存書面程序，作為其緊急行

動計劃的一部分，載述在發生污染事故時應採取的行動。員工必須接受進

行該等處理程序的培訓，並記錄所接受的培訓內容。此外，浴池還應備存

已裝置的水處理示意圖，這對知悉浴池的操作和在發生問題 (包括爆發傳

染病 )時進行調查，至關重要。  

 
7.  水質管理  

 
 浴池營運者應確保已按下述規定的標準經辦浴池。  

 
7.1 消毒劑  

 初級消毒殺死細菌和病毒 (殘餘消毒劑可防止交叉污染 )；第二級消毒 (臭氧

或紫外線 )加強殺滅感染性生物 (特別是隱孢子蟲 )。  

a 氯  

 氯是常用的池水消毒劑，有效、快速見效和具有殘餘效力。其活性成

分為次氯酸 (HOCl)和次氯酸根離子 (OCl-)，其中前者屬較強力的消毒

劑。  

 
游離氯含量 (FC)即次氯酸和次氯酸根離子的含量，其消毒效果受酸鹼

度影響：水的鹼性愈高，消毒效果便愈弱。游離氯含量應介乎百萬分

之 3 至 5 分之間。結合氯含量 (CC)即氯胺的含量，是由浴池中氯和氮

的化合物反應而形成，必須低於百萬分之 1 分。總氯含量 (TC)的定義

是總氯含量 =游離氯含量 +結合氯含量 (TC=FC+CC)。量度浴池的游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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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含量、結合氯含量和酸鹼度能確定氯的消毒能力，因此十分重要。 

b 臭氧或紫外線  

臭氧或紫外線一般不會單獨用作浴池消毒劑，但會在浴池內與氯一併

使用。當臭氧或紫外線與氯一併使用時，可容許游離氯含量有所降低。 

 
7.2 水平衡  

 為確保消毒劑在水中能有效發揮其消毒作用，保護使用者免受不良影響，

同時保養浴池和設備免受侵蝕或形成積垢，水平衡便須維持於理想水平。 

 
7.2.1 酸鹼度  

a 理想的酸鹼度為 7.4，而池水的酸鹼度應保持於 7.2 至 7.8 之間。 

b 隨着酸鹼度上升，游離氯便會失去其消毒效能。  

c 當酸鹼度為 7.5 時，約有 50%的游離氯可有效殺滅感染性生物。 

 
7.2.2 總鹼度  

a 總鹼度是池水中鹼性離子的數量。鹼性離子具緩衝作用，可防止

酸鹼度有所波動。  

b 理想的總鹼度應為每升池水的碳酸鈣 (CaCO3)含量介乎 80 至 200

毫克之間。  

 
7.2.3 鈣硬度  

a 池水的鈣硬度太低或太高會導致出現侵蝕傾向或積垢形成。  

b 理想的鈣硬度應為每升池水的碳酸鈣含量介乎 75 至 150 毫克之

間。  

 
7.3 清晰度  

 為了安全和有效進行消毒，池水必須保持清澈。微粒會令池水變得混濁，

並會罩護着微生物，使消毒劑無法直接接觸到微生物。因此，必須進行過

濾程序，去除微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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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維持清晰度  

 浴池濾水器的設計不能清除細菌，只是令池水保持清澈。清晰度可透

過調節過濾循環所用的時限來維持。  

 
 應經常定期進行濾水器回洗及水泵清洗工作。  

 
7.3.2 可通過以下方法檢查池水清晰度  

a 視察池底最深處的標記或其他特徵。從浴池側望，標記應清晰可

見。  

b 以懸浮體散射濁度單位檢測池水清晰度時，不應超逾 0.5 個單位。 

 
7.4 水溫  

 浴池的水溫應維持在攝氏 35 度至 37 度之間，且不應超逾攝氏 40 度。  

 
7.5 微生物質素  

7.5.1 水療浴池應每月進行一次微生物質素測試。如裝置出現問題、在浴池

受污染後 (或因爆發疾病而進行調查 )，或如浴池因故關閉，便須現場

抽查池水。測試結果不佳亦表示須進一步測試。  

 
7.5.2 取樣工作應在浴池使用期間進行，最好是在使用人數眾多的時段或在

緊接此時段之後的時間進行。取樣最佳的位置是在浴池深處，且遠離

進水口。浴池水流設計複雜，池水流向不同區域時，或須抽取數個樣

本。  

 
7.5.3 用於分析的樣本必須清楚標明客戶的名稱、地點、取樣位置、日期、

時間，以及所需的分析。取樣時也須同時現場測試游離氯、結合氯和

酸鹼度的水平。這些現場測試結果有助正確詮釋細菌的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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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 池水樣本必須符合下列的細菌標準：  

a.  每個在任何時候於浴池內任何位置所抽取、容積為 100 毫升的池

水樣本，均不得含大腸桿菌。  

b.  在攝氏 37 度，以 48 小時平板計數方法釐定的細菌總數方面，每

毫升池水不得有超過 200 個菌落形成單位。  

 
7.5.5 當懷疑出現衞生問題或爆發傳染病時，進行綠膿桿菌、金黃葡萄球菌或退

伍軍人病症桿菌測試，可作為對水質進行更廣泛調查的一環。  

 
7.5.6 池水取樣瓶應由進行測試的化驗室提供。取樣瓶應堅固不易破裂，內載所

使用消毒劑的中和劑。抽取樣本時，應先拔去塞子或瓶蓋，確定取樣瓶內

部或瓶蓋並無接觸任何物件，以瓶頸向下的方式將取樣瓶浸入水面以下

15 厘米 (或 6 吋 )的位置，然後把取樣瓶傾斜，以水平面向朝向水流方向，

讓池水注入瓶中。取樣瓶一旦注滿池水，立即從水中取出瓶子，蓋上塞子

或瓶蓋。樣本不應受光線照射，並放置於温度大約攝氏 2 至 8 度的隔熱容

器內，然後立即送往化驗室，以取樣後 4 小時內送達為宜。  

 
7.6 水質測試方法與次數  

a 氯含量  

 只應使用以 N,N-二乙基對苯二胺 (DPD)比色法量度游離氯含量的測

試包。每日應測試池水的游離氯含量至少兩次，在浴池高使用量的時

段更應把測試增至每小時一次。  

 
b 酸鹼度  

 應使用比色測定法或酸鹼度測試儀，測出的酸鹼度應介乎參考範圍

±0.2 酸鹼度單位之間。每日應測試池水的酸鹼度至少兩次，人多使用

時更應把測試增至每小時一次。  

 
c 總鹼度與鈣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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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使用採用甲基橙、溴甲酚綠或溴酚藍等合適指標的滴定法，並應在

水平衡受到干擾時進行這兩項測試。  

 
d 清晰度  

 在開放浴池供人使用前，應目視池水的清晰度，每日至少一次。  

 
e 水溫  

 在每個工作天開放浴池供人使用前，應先量度水溫。  

 
f  工作記錄簿  

 應在浴池所在地放置工作記錄簿，並在獲授權人員要求時出示，以供

檢查。記錄簿必須載有浴池操作的詳細資料，包括須進行的測試、池

水樣本的所有化學及微生物測試結果、水溫和清晰度。記錄簿上的所

有記項須由職員簽署和填寫日期。 (附錄 III)  

 
8.  空氣質素管理 (只適用於室內浴池 ) 

 
8.1 通風  

 理想的通風狀況應為每小時換氣 6 至 12 次。  

 
8.2 浴池範圍的環境溫度宜較池水溫度低攝氏 10 度以下。攝氏 22 度至 28 度

的氣溫對浴池使用者較為合適。  

 
8.3 浴池範圍的相對濕度應維持在百分之 50 至 70 之間，且愈低愈好。  

 
8.4 應每天檢查室溫及相對濕度，並將結果記錄在工作記錄簿內。 (附錄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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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與水質參數及測試次數摘要  

 
浴池參數  參數範圍  最低測試次數  

氣溫  攝氏 22 至 28 度  每日一次  

濕度  百分之 50 至 70 每日一次  

游離氯  百萬分之 3 至 5 分  每日兩次  

結合氯  少於百萬分之 1 分  每日兩次  

酸鹼度  7.2 至 7.8 每日兩次  

水溫  攝氏 35 至 37 度  每日一次  

清晰度  從浴池側望，池底最深處的標記  
應清晰可見  

每日一次  

總鹼度  每升池水含 80 至 200 毫克碳酸鈣  有需要時  

鈣硬度  每升池水含 75 至 150 毫克碳酸鈣  有需要時  

細菌總數量  每毫升池水含 200 菌落形成單位  
或少於此數  

每月進行  

大腸桿菌  每 100 毫升的池水均不含大腸桿菌  每月進行  

 
備註：  以上數值適用於以氯作為主要消毒劑進行消毒的浴池。鑑於浴池的消

毒、過濾及建造方法不一，個別營運者可根據浴池製造商的指示或保

養服務商的意見，採用不同的浴池參數，但須確保池水安全衞生。  

 
9.  浴池的安全  

 
9.1 應在浴池範圍安裝求助或通訊設備，例如電話及求助電鈴等。  

 
9.2 應向員工提供急救程序培訓和定期進行浴池緊急事故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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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應備有可供使用並妥善保養的急救設施。  

 
9.4 確保能清晰看到淹沒物。  

 
9.5 避免池邊地面濕滑。  

 
9.6 確保所有出入口均暢通無阻。  

 
9.7 排水管的設計及配置必須恰當，以免使用者因陷入排水管而受傷。  

 
9.8 應把在浴池／浴池範圍發生的所有事故記錄在事故記錄簿內。  

 
10. 浴池的保養  

 
10.1 糾正和定期預防性保養工作  

a 熱水器系統  

b 水循環系統 (抽水系統 ) 

c  水質過濾系統 (濾水器系統 ) 

d 水消毒系統  

e 所有電力裝置  

f  所有清潔設備  

 
10.2 周年大檢  

 應排清池水、徹底檢查浴池的瓷磚、瓷磚邊縫和裝置，每年至少一次。應

處理因水垢而損壞的瓷磚邊縫及染有污積的瓷磚 (因酸鹼度控制不當及水

平衡欠佳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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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水療浴池使用者須知  

 
使用水療浴池前  

1.  如有腹瀉，不要使用水療浴池。  

2.  不宜飲酒。  

3.  不宜過飽或過饑。  

4.  先行淋浴。  

5.  先如廁並洗手。  

6.  檢查身體，如有紅疹、皮膚敏感、傷口或擦傷，可能引致感染，應小

心處理。  

7.  如有需要，請先徵詢醫生的意見，以確定你是否適宜使用水療浴池。  

 
使用水療浴池期間  

1.  地面濕滑，必須小心注意。  

2.  如有不適，通知浴池的工作人員。  

3.  切勿在浴池範圍奔跑。  

4.  切勿跳入浴池或潛入池水中。  

5.  切勿把頭部浸入水中。  

6.  進出浴池梯級時使用扶手。  

 
使用水療浴池後  

1.  淋浴。  

2.  把使用過的衣物擺放在指定的架上／籃子內。  

3.  如有不適或不良反應，通知浴池的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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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健康預防措施  

 
如有下列病理情況，請先徵詢醫生的意見，以確定你是否適宜使用水療浴

池。  

 
1.  高血壓／低血壓  

2.  呼吸系統疾病，例如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結核、肺炎  

3.  缺血性心臟病、血管毛病  

4.  中風  

5.  傳染性的皮膚病，例如香港腳  

6.  其他皮膚病，例如紅疹、牛皮癬、過敏反應  

7.  羊癇症  

8.  外露的傷口  

9.  糖尿病  

10.  結膜炎或耳炎  

11.  懷孕  

12.  性病  

13.  大小便失禁  

14.  尿道感染  

15.  腎衰竭  

16.  在最近 6 個星期內曾接受放射治療  

17.  發燒  

18.  暈眩  

19.  有外置固定器／外置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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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療浴池保養記錄樣本  附錄 III  

氯含量 (ppm) 
相對濕度

氣温日期 時間 (℃ )  酸鹼度 水温 (℃ )  池水清晰度 負責員工
(%) 游離 結合 總和




